小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
为净化、美化住宅小区，为广大住户创造优美、文明、整洁、有序的生活环境，特制作如下规定： 

 卫生管理制度 

 公共场所管理要求 

无乱扔果皮、屑烟、烟头和其他杂物；无随地吐痰、乱倒垃圾（含建筑垃圾）、乱泼污水等现象。 

无占用楼梯、走廊及公共场所乱堆乱放和吊挂（晾晒）各种物品。     

小区内无乱贴乱挂标语及广告宣传品；杜绝乱涂、乱写、乱画等行为。 

4. 小区内的广告、标语及宣传品需按指定的地点进行张贴。 

 业主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不准饲养家禽、家畜和家犬等有碍小区卫生的动物。 

不准燃放鞭炮、烟火、焚烧等有害于人体和污染环境的物品污染小区环境。 

各业主装载物品的车辆，不准将零星杂物、垃圾撒落在小区内、 

各业主家庭使用音响设备时，不得使用噪音，晚上22点后应将音量调置最低，以免影响居民正常工作和休息。 

不准把垃圾、布屑、塑料袋等不易腐烂杂物投入便厕或下水道。 

不准擅自搬动、拆除、破坏公共设施设备和损坏绿化带内的花草树木。 

不准在小区内开展不文明、不健康、影响环境卫生的活动。 

 卫生管理措施 

大力做好爱国卫生宣传和文明卫生楼院创建活动，小区环境卫生做到经常巡查和定期检查，严格环境卫生管理。 

生活垃圾实行垃圾不落地管理，建筑垃圾做到日产日清，不留垃圾死角。 
公共过道（含临街）、楼梯、绿化带等公共部位的卫生做到每天清扫，确保小区环境卫生、整洁。 
发现小区内有乱涂、乱写、乱画等影响环境卫生的情况要及时清除（洗）保证小区环境美观、舒适。
